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駁回申請不合規定

估價報告

申請人

繳納增額容積價金

臺北市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增額容積申請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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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圖

申請人 備註：
1.如都審核定之建築使用項目與原計費時之
使用項目相異，將依都市發展局公告估價服
務費用價目表找補。

2.都市發展局辦理增額容積價金委託估價作
業要件，為建築基地經都市設計審議核定並
繳納估價服務費用完竣。
3.增額容積得比照本市容積代金預先繳納作業
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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